
短期观展/参展材料清单 
签证类型    观看/参加展会 

特别提示：根据申请者的具体情况，在审核签证申请的过程中，德国驻华使领馆有可能要求申请者提供清单以外的

其他文件或信息。提交以下材料清单的所有材料，不能作为获发签证的保证，敬请知悉。 

如果您是观展者、参展商或布/撤展人员，在德国停留不超过 90天，那么申请签证时您需要提交以下材料： 

材料清单： 

I. 基本材料 

1、护照，原件及复印件 

因私护照，证件颁发日期不得超过 10年。如需了解有效护照标准，请查阅中心官网“常见问题”板块。在您提交

申请之前，请检查以下项目： 

1. 护照的有效期：原则上需超过预计从申根区出境日期 3个月以上，如需多次往返，护照有效期则需超过最后

一次预计从申根区出境日期 3个月以上。 

2. 签证页：护照上至少有两页（无需连续）可供使用的空白签证页。 

3. 签名：请用签字笔签名，不可使用铅笔或其他可擦拭的笔签字。10周岁以下未成年申请者不需要签名，或也

可由申请者本人签名；10周岁以上（包括 10周岁）的未成年申请者及成年申请者都必须本人签名。任何情况下

都不允许未成年申请者的父母/法定监护人代替其在护照签名页签名。 

请注意：以字母 E开头的新版中国护照无需额外签名。 

4. 完好程度：护照信息页是否有刮痕、划痕；签证页是否破损、涂鸦或缺失。 

如果护照有效期不符合要求，无两页空白签证页或护照破损等，您应申请更换护照。 

护照，复印件 

护照首页（个人信息页）复印件以及备注含有 VIS字样的申根签证页复印件（适用于已采集过指纹的申请人）。 

2、申请表，原件（提供附件 2）信息我司代网上填写，后发回 PDF版申请表后签名） 

1.表格模板：您可以点击”下载表格板块“下载并手填申请表，也可在网上注册后在线填写，打印 PDF 版申请表

后签名。   

2. 语言：申请表需用英文或德文填写。   

3. 签名：18周岁及以上的成年申请者申请表需本人亲笔签名。 特别提示：未成年人（递交申请日未满 18周岁）

的申请表必须由至少父母一方或法定监护人签名。注意：请不要代签未成年人的姓名。   

a .签名应与护照、委托书上的签名一致（中国公民请务必使用中文签名）。   

b.请务必在表格第 4页 36、37项、第 5页最后一栏和第 6页最后一栏处注明时间、地点并签名。请勿遗漏 3处

签名。 

3、申根签证申请补充问题表（可选） 

     请点击”下载表格板块“下载申根签证补充问题表 

4、两张证件照片，原件 

两张符合使馆要求的近期（6个月内）3.5 厘米 x 4.5厘米白底彩色照片（请参阅”常见问题“里关于证件照片的
要求说明）。 

5、旅行医疗保险，原件及复印件（我司可代买） 

证明持有一份境外旅行医疗保险。该保险需满足以下条件：   

1. 承保区域：在所有申根国家有效（中国保险在旅行目的地一栏应填写“申根区”）。   

2. 保险范围：涵盖由于生病或死亡而送返回国的费用以及急救和/或紧急住院的费用。 

3. 保险额度：承保金额不低于 30 000欧元（或等值人民币）。   

4. 承保时间：有效期必须覆盖整个逗留期（请您比对签证申请表 29‐30 项的旅行日期和保单的有效期）。只能

为旅行医疗保险覆盖的时间段签发签证。   

5. 时差：中国保险的有效期通常根据中国时区（北京时间）出具。鉴于中国和申根区之间有时差，有可能出现

离境日不被保险完整覆盖的情况。因此，请您购买截止日期晚于您预计离开申根区日期至少一天的医疗保险。   

6. 特殊人群（如老人、孕妇）须有更高的保险保障。请核对保单的具体条款是否适用特殊人群。   

7. 其它：申请一年／多年多次往返申根签证，只需提交覆盖首次行程的旅行医疗保险证明。   

6、户口本，复印件 

仅适用中国籍申请人：所有非空白页复印件一份，无需翻译。 



7、申请人的银行账户对账单，原件 
作为您在中国的生活来源以及旅行和逗留费用承担能力的证明 

由银行出具并盖章的申请人工资账户和其它常用账户最近三个月的对账单（不接受信用卡账单），从中能看出 

1. 您有固定收入承担您在中国的日常生活开销 

2. 您有足够的资金（余额）支付整个计划旅行期的旅行和逗留费用 

8、工作单位/自有企业开具的在职证明，原件（我司提供样板，见附件 3）） 

     工作单位/自有企业开具的在职证明（中国企业提交中文证明，附德文或英文翻译；外国企业提交德文或英文证

明）须满足以下要求：     

1. 使用公司正式信头纸 

2. 注明公司的现址、电话、传真号、电子邮箱和联系人   

3. 加盖公司公章 

4. 注明证明的出具日期                                                                      

5. 由公司负责人亲笔签名（不接受电子签名），注明其姓名和职务 

6. 注明申请人姓名、职务、工资和在职时间 

7. 派遣或准假确认 

8. 明确此次旅行的目的和起止时间  

9. 证明申请人回国后将继续任职  

10. 明确支付旅行和住宿费用的个人或机构 

提示：观展者和参展商无需提供举办方的邀请函。为避免电话回访，应在雇主出具的派遣信里对所要参观的展

会（确切名称、地点、展会起止时间）以及该展会与公司国内业务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应描述。 

9、工作单位/自有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工作单位/自有企业营业执照的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如在大学或政府机构工作则免交此项证明。 

10、工作单位承担旅行和逗留费用的证明  提交工作单位最近三个月银行账户的对账单（参见第 8项），如在大学或

政府机构工作则免交此项证明。 

11、曾前往申根区旅行的证明材料 ，原件及复印件 

       如：通过提交旧护照或旧护照复印件予以证明 

如委托他人代交，须额外提供以下第 12、13 项材料  如申请者曾在 59 个月内录取过指纹并获得 VIS 标注的签证，

可委托他人代交材料。详细说明请参阅中心官网。 

12、签证申请/护照领取委托书，原件 

       如果您选择由他人代交您的签证申请，必须提供。点击”下载表格板块“下载委托书模版。 

1. 委托书上的签名必须与申请者护照、签证申请表上签名一致, 且委托书必须填写完整，不得有任何涂改。 

2. 委托书需单独开具，不可共用。 

3. 未满 18岁的未成年申请者：委托书必须由父母至少一方或法定监护人签名。注意：父母或法定监护人请不

要代签未成年人的姓名。年龄以递交申请日是否达到 18周岁为准。 

如父母为未成年申请者代交，则不需要提供委托书，但应提供户口等证明关系的材料 

13、代理人身份证或护照，原件及复印件，原件及复印件 

如果您选择由代理人提交您的申请, 必须提供。 

II. 支持性材料 
参展商还需提供第 14项材料 
14、作为参展商的证明材料 

        1. 展会主办方出具的展位确认函，原件 

或 

        2. 展位付费证明，复印件 

如申请人通过中间机构支付展位费，需提交申请人向中间机构和中间机构向主办方支付展位费的证明。 


